花蓮縣政府　書函 (稿)
	
	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ooo
電話：03-8227171
傳真：03-8235531

	


受文者：○○○ 君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　　年　月　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任字第　　　　　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	主旨：
	核定僱用臺端（○○○君）為約用人員，辦理本府○○處「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」等工作(如附僱用名冊及勞動契約書)，請查照。



	說明：
	



	一、
	僱用期間：114年1月1日起。



	二、
	月支薪酬：○○○薪點（薪點折合率○○○元），新臺幣○萬○,○○○元。



	三、
	[bookmark: _GoBack]臺端係新僱人員，請檢具身分證影本逕向本府行政暨研考處庶務科辦理勞保手續。（續僱人員若薪酬無變更請刪除此條，薪酬變更者請將新僱改成續僱。）



	四、
	經費來源停止，應予解僱，並依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
正本：○○○ 君
副本：本府○○處（含僱用名冊及勞動契約書）、本府財政處（含僱用名冊）、本府主計處（含僱用名冊）、本府行政暨研考處庶務科（含僱用名冊）、本府人事處人力任免科（含僱用名冊及勞動契約書）、本府人事處退撫福利科（含僱用名冊）、本府人事處考核訓練科（含僱用名冊）


